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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政发〔2021〕2 号 

 

 

黄石市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多式联运专项奖补资金政策的通知 

 

大冶市、阳新县、各区人民政府，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市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做好黄石新港多式联运工作，经第 119 次市政府常

务会研究，决定对《市人民政府印发<黄石市关于加快推进黄石

新港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黄政发〔2018〕

26 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完善集装箱多式联运专项补贴

资金政策的通知》（黄政发〔2019〕23 号）文件所规定的以黄

石新港为节点开展集装箱多式联运享受专项补贴资金政策进行

如下调整： 

一、集装箱多式联运补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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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石新港和进港铁路为节点，开展铁水联运集装箱运输业

务（包括集改集、进港铁路集装箱到黄石新港集改散后进行水路

运输、水运散货到黄石新港散改集后进行铁路运输），季度完成

铁水联运载货集装箱 300 标准重箱以上(含 300 标准重箱)的航

运、物流企业。 

二、集装箱多式联运补贴标准 

1.铁路运输距离 800 公里以上(含 800 公里)的，按照每标准

重箱 1200 元的标准进行补贴。 

2. 铁路运输距离 500 公里以上(含 500 公里)、800 公里以

下（不含 800 公里）的，按照每标准重箱 1000 元的标准进行补

贴。 

3.铁路运输距离 150 公里以上（含 150 公里）、500 公里以

下（不含 500 公里）的， 按照每标准重箱 800 元的标准进行补

贴。 

4.铁路运输距离 150 公里以下(不含 150 公里)的，按照每标

准重箱 600 元的标准进行补贴。 

三、多式联运年度一次性奖励标准 

在集装箱多式联运补贴基础上，对多式联运达到一定规模的

航运、物流企业实行年度一次性奖励，标准为： 

年度完成铁水联运载货集装箱 2000 标准重箱以上(含 2000

标准重箱)、5000 标准重箱以下(不含 5000 标准重箱)的，一次

性奖励 50 万元。 

年度完成铁水联运载货集装箱 5000 标准重箱以上(含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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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重箱)、10000 标准重箱以下(不含 10000 标准重箱)的，一

次性奖励 100 万元。 

年度完成铁水联运载货集装箱 10000 标准重箱以上(含

10000 标准重箱)、20000 标准重箱以下(含 20000 标准重箱)的，

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 

年度完成铁水联运载货集装箱 20000 标准重箱以上(不含

20000 标准重箱)的，一次性奖励 400 万元。 

散件杂货年度完成铁水联运载货 200 万吨以上（含 200 万

吨）、500 万吨以下（不含 500 万吨）的，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

年度完成 500 万吨以上（含 500 万吨）、800 万吨以下（不含 800

万吨）的，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年度完成 800 万吨以上（含

800 万吨）的，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 

四、奖补资金来源 

多式联运专项奖补资金由市级财政和黄石新港(物流)工业

园区管委会各承担二分之一，按照每年多式联运奖补政策资金预

算，半年一预拨。上半年由市级财政于 1 月 1日将所承担的预算

资金预拨至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财政专户，下半年由黄石新港

（物流）工业园区管委会于 7月 1日将所承担的预算资金预拨至

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财政专户，由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负责兑现

发放，年底总结算。 

五、集装箱多式联运补贴资金申报、审核、兑现流程 

1. 申报单位按季向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报送申报材料，并

提供由黄石新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确认的单据和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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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符合政策补贴要求的集装箱多式联运运营主体的补贴

资金实行月度预付、季度结算。 

月度预付：每月预付的补贴资金在次月 5日前（节假日顺延）

由黄石新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向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申报，市港

口物流发展中心在次月 15 日前将预付款拨至黄石新港多式联运

有限公司预付兑现。 

季度结算：各多式联运申报主体按季向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

申报，并提供由黄石新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确认的单据和相关证

明材料，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审核认定后与黄石新港多式联运有

限公司、各申报主体进行季度结算。 

3.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根据黄石新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出具

的确认单据和证明材料进行审核认定，其后由第三方审计机构进

行复核，复核结果在市港ロ物流发展中心网站上公示 5个工作日。 

4.公示结果无异议后，由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负责进行补贴

资金结算。 

六、多式联运年度一次性奖励申报、审核、兑现流程 

申报单位按年度向市港口物流发展中心报送申报材料，并提

供由黄石新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确认的单据和相关证明材料，审

核兑现流程与季度结算流程（本文第五 3.4 部分）相同。市财政

部门负责做好补贴资金跟踪、监管、结算等工作。 

上述政策自 2021 年 3 月 1 日开始执行，其有效期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为止。有效期满后，根据全市多式联运发展情况再行

研究后续支持政策意见。黄政发〔2018〕26 号、黄政发〔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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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号文件有效期满自行废止。 

 

附件：1. 黄石集装箱铁水联运专项补贴申请表（月度预付） 

      2. 黄石集装箱铁水联运专项补贴审核表（季度结算） 

      3. 黄石铁水联运企业集装箱运输明细表 

      4. 黄石铁水联运年度一次性奖励申请表 

 

 

 

                  黄石市人民政府 

                  2021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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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黄石集装箱铁水联运专项补贴申请表 

（月度预付） 

申请单位（签章）： 

申请单位开户行及账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时间段 
铁水联运中转重箱箱

量（TEU） 
补贴标准 

申请补贴金额 

（万元） 

    

    

    

    

    

    

    

    

    

    

    

    

    

申请补贴合计金额（大写）： 

注：此表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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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黄石集装箱铁水联运专项补贴审核表 

（季度结算） 

申请单位（签章）： 

申请单位开户行及账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时间段 
铁水联运中转重箱箱

量（TEU） 
补贴标准 

申请补贴金额 

（万元） 

    

    

    

    

    

    

    

    

申请补贴合计金额（大写）： 

第三方审计结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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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黄石铁水联运企业集装箱运输明细表 
企业名称：                                 时间：      年     月 

序号 发车时间 发站 到站 箱号 铁路封号 
分组（成

组/单箱） 
箱型 标箱数 

外贸 

/内贸 
品名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填表人：                                         企业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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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黄石铁水联运年度一次性奖励申请表 

申请单位（签章）： 

申请单位开户行及账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时间段 

铁水联运中转重箱 

箱量（TEU） 
 
          铁水联运散货吨位 

补贴标准 
申请补贴金额 

（万元） 

    

    

    

    

    

    

    

    

    

    

    

    

申请补贴合计金额（大写）： 

注：此表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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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黄石军分区，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 

湖北师范大学、湖北理工学院，垂直管理机构，有关企业。 

  黄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2月10日印发 


